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作为双方友好合作的文件，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

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协议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事项无需提交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概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1”）及全资子公司

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钢缆”或“甲方 2”）、全资子公司

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金属”或“甲方 3”）（甲方 1、

甲方 2、甲方 3以下统称“甲方”）近日与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乙方”）、巩义市恒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订《合作协

议》及《补充协议》，该协议的签署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乙方 

名称：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25499313Y 



 

法定代表人：张许成 

注册资本：156,631.178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2号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系丙方控股股东。 

（二）丙方 

名称：巩义市恒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1MA9GQ50W5G 

法定代表人：吴刚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3号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系乙方控股公司。 

三、合作背景及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和丙方于 2021 年 4月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合同约定：甲方向丙方出租厂房屋顶及附属区域，丙方承租屋顶及附属区域，投

资建设光伏电站，丙方将电站所发电力以基准电价下浮一定幅度的优惠向甲方售

电，每年下浮电价的优惠视为丙方向甲方支付租赁物当年全额租赁费用，丙方无

须再另行支付租赁费用，租赁期限为 20年。在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因对方原因

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本着自愿、诚实守信、互利双赢的原则，甲方、乙方、丙

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协议内容 

1、关于原协议履行期间费用约定 

原协议履行期间产生的租金由乙方承担，具体金额沟通一致后，甲方、乙方、

丙方签订原协议的补充协议，乙方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支付完毕，付款前甲方

向乙方开具合规发票，具体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乙方重新指定主体与甲方重新

签订关于恒星项目的《合同能源管理协议》（以下简称“新 EMC 协议”）全额投



 

资建设光伏电站，乙方仍为甲方光伏电站项目的总包方，承担总包方的责任和义

务。 

因履行原协议造成甲方损失，乙方同意按人民币 1,200 万元（不含税）向甲

方赔偿，于本协议签订后支付给甲方，甲方收款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收款

收据（拍照发送、原件邮寄），甲方未开具收据的乙方有权暂停后续款项的支付。 

2、关于新 EMC 协议 

新 EMC 协议包括甲方所属的康店园区及机械园区在协议范围内的所有屋顶，

屋顶用于建设光伏电站，康店园区光伏结算电价为 0.43元/kWh(含税)，机械园区

光伏结算电价为 0.45 元/kWh(含税)，新 EMC 协议光伏电站甲方正常用电期间屋顶

无租金，具体以新 EMC 协议约定为准。 

光伏电站建成后的与绿电相关的所有权益全部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或乙方

指定主体负责配合手续的办理，详细内容以新 EMC协议约定为准。 

3、其他约定 

乙方重新指定主体应重新投入光伏组件等物资、设备建设光伏电站，不得以

原乙丙方存放于甲方厂区内的相关物资、设备再次利用，以保证建成后的光伏电

站的转换效率和使用寿命不低于行业水平，乙方重新指定主体投入的相关物资、

设备入厂后，原乙丙方存放在甲方厂区内的相关物资、设备应于 10 日内无条件自

行清退出厂，甲方对乙方出厂及新入场的相关物资、设备管理予以提供便利。 

4、其他事项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共同协商解决。自各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印章后生效。 

（二）补充协议内容 

各方一致同意，原协议于本补充协议生效后解除。 

鉴于乙方未能建成原协议约定的电站项目，且在建设过程中给甲方造成了经

济损失，各方一致同意，原协议履行期间产生的租金参照原协议中约定的：“每

年下浮电价的优惠电费视为乙方向甲方支付了租赁物当年全额租赁费用”计算，

各方一致同意，由乙方支付 1800万元（含税）即付清全部租金，税款由甲方承担，



 

付款前 20天甲方向乙方开具合规发票，因甲方未按时开具发票的乙方不承担逾期

付款责任。 

乙方于 2025年 6月 30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 1,200万元（含税），于 2025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剩余租金 600 万元（含税），付款前 20 天甲方向乙

方开具合规发票，因甲方未按时开具发票的乙方不承担逾期付款责任。 

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扫描件、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该事项预计将增加本年度利润总额 3,000 万元，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结果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最近三年已披露的正在履行的框架协议情况 

2022 年 8 月，公司与广西交投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钢绞线采购合同》，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该协议正在履行中。 

（二）本合同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动。 

（三）公司目前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9日 


